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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表示，是次會議議程上有 1 項撥款建
議。他提醒委員，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83A 條，
委員在會議上就所討論的撥款建議發言前，須披露

任何與該等建議有關的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性

質。他亦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第 84 條有關在
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表決的規定。  

 
 

總目 707－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PWSC(2018-19)28 458RO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觀塘區 )－觀塘海濱
音樂噴泉  

 68RE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

(灣仔區 )－興建摩頓
臺活動中心  

 
2. 主席表示，此項建議 (即 PWSC(2018-19)28)
旨在把 458RO 號及 68RE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

http://ref.ccgo.hksarg/fbpwsc/tc/p2017036c.pdf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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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458RO 號工程計劃估計所需
費用為 4,970 萬元，以興建觀塘海濱音樂噴泉，作
為觀塘區兩個社區重點項目之一；而 68RE 號工程
計劃估計所需費用為 1億 3,310萬元，以興建摩頓臺
活動中心，作為灣仔區的社區重點項目。政府當局

曾在 2017 年 12 月 21 日就上述兩個社區重點項目
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政府當局將該兩項

撥款建議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民政事務委員會就

兩個社區重點項目的討論要點報告，已在會議席上

提 交 。 政 府 當 局 其 後 向 小 組 委 員 會 提 交

PWSC(2018-19)15 號文件，小組委員會曾在 2018 年
5 月 28 日、30 日及 6 月 11 日討論有關撥款建議，
該建議在 6 月 11 日的會議上被否決。  

 
3. 應主席邀請，民政事務局局長向委員簡介

政 府 當 局 就 兩 個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新 提 交 的

PWSC(2018-19)28 號文件。他解釋，為回應委員在
上述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

修訂了項目的設計，包括 (a)增加觀塘海濱音樂噴泉
嬉水區的面積，把西面約 100 平方米的表演噴泉改
為嬉水區，以及 (b)把摩頓臺活動中心的多用途禮堂
部分舞台改為可延伸部分，並添置一張乒乓球桌。

同時文件亦交代了政府當局在摩頓臺附近尋覓合

適地點增設戶外排球場的進展。  
 

就政府當局在同一立法會會期內重新提交已被

工務小組委員會否決的工程項目  
 

4. 主席引述《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

第 25 段指，倘若小組委員會不批准某項撥款建議，
財政司司長便須考慮是否作出修訂，俾能提出一個

可令小組委員會接受的新建議。主席指出，政府

當局已就兩個社區重點項目作出修訂，再向小組委

員會提交新的討論文件；而過往亦有先例，政府

當局就不獲小組委員會批准的撥款建議作出修

訂，再在同一立法會會期向小組委員會重新提交經

修訂的撥款建議，並獲批准。  
 
5. 副主席、范國威議員、楊岳橋議員、胡志偉

議員、譚文豪議員、區諾軒議員和許智峯議員不滿

政府當局在兩個社區重點項目於上月 (2018 年 6 月 )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18-28c.pdf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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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被小組委員會否決後，就項目的設計稍作改動，

並在新建議未經相關區議會討論，亦未經諮詢當區

居民意見的情況下，便匆匆提交予小組委員會考

慮。他們認為政府當局的做法不尊重立法會和相關

區議會。  
 
6. 胡志偉議員和區諾軒議員認為，撥款建議

早前被小組委員會否決後，相關區議會應重新審視

應否把款項用於其他更合乎公眾利益的社區重點

項目，並就有關項目重新諮詢公眾。胡議員又

質疑，有關社區重點項目由上屆區議會提出，如今

項目不只被小組委員會否決，更經政府修訂，是否

應在現屆區議會再作出討論，才提交小組委員會

考慮。  
 

7. 譚文豪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就有關項目的

設計稍作改動，根本不能回應委員提出的關注及

反對意見，例如觀塘音樂噴泉項目耗費食水的

問題。許智峯議員質疑政府當局的做法不合體統，

所作的改動亦只是選擇性回應委員的意見。  
 
8. 民政事務局局長、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

先生和灣仔區議會主席吳錦津先生回應稱，兩個

社區重點項目都是該區居民期待已久的項目，亦分

別獲觀塘區議會及灣仔區議會支持。有關撥款建議

曾於 2016 年 6 月獲小組委員會通過，唯財務委員
會 ("財委會 ")未能在上屆立法會任期結束前完成審
議。政府當局在 2017 年 12 月就有關撥款建議重新
諮詢民政事務委員會，並獲其支持，繼而在今年

5 月再次提交予小組委員會考慮。鑒於不少觀塘及
灣仔區議會議員 ("區議員 ")表示希望繼續推展有關
項目，政府當局因應委員的關注及意見修改工程設

計，並把新建議提交小組委員會考慮。然而，兩個

項目與當初由兩個區議會提出計劃時的大方向並

無二致，而觀塘及灣仔區議員亦獲告知有關設計細

節的改動。  
 

9. 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先生進一步表示，

就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工程而言，大部分觀塘區議員

支持經修訂的設計：共 28 位區議員發出聯署信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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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PWSC274/17-18(01)號文件 )表示支持經修
訂的設計，並促請小組委員會早日通過撥款建議。  

 
10. 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先生又指出，在

區議會於 2015 年換屆後，有觀塘區議員曾提出要
求撤回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工程的動議，惟有關動議

未獲通過，顯示觀塘區議會是由始至終地支持觀塘

海濱音樂噴泉項目。  
 

11. 何啟明議員表示，他是上述 28 名聯署支持
新建議的觀塘區議員。何議員重申音樂噴泉項目是

經觀塘區議會由下而上的諮詢後，在 16 個項目中
揀選出來。他指出，區議會一般不會就已獲通過的

工程項目，因橫跨兩屆議會任期而重新再作諮詢。

他又表示，有議員誇大噴泉每年的用水量，他並不

認同有關音樂噴泉耗費食水的意見。他續指，雖然

政府毋須繳交水費，若按商業用水收費計算，噴泉

每日的水費僅為約 6.9 元，便可換取廣大市民能一
家大小玩樂的設施，實在十分相宜。  

 
12. 謝偉俊議員認為，正如主席已指出，政府

當 局 就 不 獲 小 組 委 員 會 批 准 的 撥 款 建 議 作 出

修訂，繼而重新向小組委員會提交經修訂的撥款

建議，是符合會議規程。此外，兩個區議會已就相關

項目作出討論，新建議涉及政府當局在接納委員的

意見後所作出的細節修訂，而項目的大方向不變，

區 議 會 亦 曾 不 時 以 傳 閱 文 件 的 方 式 諮 詢 相 關

區議員，亦屬恰當。  
 

13. 民政事務局局長強調，政府當局尊重觀塘

區議會和灣仔區議會希望兩個項目盡快開展的意

願，同時重視委員就項目提出的意見，因此工務部

門在短時間內修改了兩個社區重點項目的設計，既

維持兩個項目的大方向，亦盡可能採納委員的意

見，而兩個區議會都有超過 70%區議員支持修訂的
設計。然而，政府當局尊重立法會的議事程序，沒

有直接將經修訂的建議直接提交財委會考慮，而是

重新提交委員會審議。他籲請委員集中討論為回應

委員意見而作出的修訂。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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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楊岳橋議員質疑，政府當局在修改兩個

社區重點項目的設計時，以何準則決定採納委員哪

些意見。以觀塘海濱音樂噴泉為例，政府當局是如

何決定把當中約 100 平方米的表演噴泉改為嬉水
區。鄭松泰議員亦稱，若據政府當局所指是因應委

員的建議而修改設計，何不納入有委員曾提出的建

議，把香港警務處的人群管理的特別用途車 (俗稱
"水炮車 ")停放在觀塘海濱花園噴水娛賓以代替音
樂噴泉。  

 
15. 同樣，就摩頓臺活動中心而言，許智峯議員

關注到，政府當局提出的修訂設計沒有充分回應委

員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包括該活動

中心面積過小、工程造價太高，以及應改為在加路

連山道的 "政府、機構或社區 "用地興建有關設施。
朱凱廸議員則問及，既然政府當局指稱是因應委員

的意見修改設計，政府當局有否與相關委員溝通，

核實經修訂的設計符合他們的建議。  
 

16. 謝偉俊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已根據委員具

建設性的建議修訂兩個社區重點項目的設計。他並

不認為在觀塘海濱花園停放 "水炮車 "的建議屬具建
設性的建議。  

 
17. 民政事務局局長重申，因應委員在今年

5至 6月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
已修改了兩個社區重點項目的設計。儘管有關設計

改動未必能完全滿足委員的訴求，但政府當局已盡

可能平衡各方的需要。就觀塘海濱音樂噴泉而言，

胡志偉議員、尹兆堅議員和郭家麒議員曾建議擴大

嬉水區的面積以助推動親水文化。有見及此，政府

當局決定把觀塘海濱音樂噴泉西面約 100 平方米的
表演噴泉改為嬉水區。此外，政府當局建議把摩頓

臺活動中心多用途禮堂的部分舞台改為可延伸部

分，增加使用禮堂的靈活性，以回應鄭松泰議員有

關活動中心空間不足的關注。在修訂有關項目的設

計時，政府當局曾與不同議員保持接觸。  
 

18. 胡志偉議員認為，擬議觀塘海濱音樂噴泉

用地應闢作草地，以供公眾人士使用。然而，由於

觀塘區議會已決定把有關用地建為音樂噴泉，他退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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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請政府當局把整個表演噴泉改為嬉水區，以提

供更多活動空間予公眾人士，政府當局不應曲解他

的建議為僅把部分表演噴泉的面積改作嬉水區。

尹兆堅議員亦不滿政府當局曲解他的建議，並促請

政府當局參考南韓釜山多大浦夢幻夕陽噴泉的做

法，除表演時段外開放表演噴泉予公眾嬉水。他又

認為，若表演噴泉改為嬉水區後，有關嬉水區仍可

作噴水表演之用，政府當局應把其餘表演噴泉面積

改為嬉水區。  
 

19. 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先生回應稱，觀塘

區議會支持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工程，以推動親水文

化。他又指出，即使在音樂噴泉落成後，觀塘海濱

花園的草地面積仍達約 95 000 平方呎。  
 

20. 梁美芬議員認為，反對兩個社區重點項目

的委員應尊重由相關區議會倡議及通過的項目，而

不應繼續以 "拉布 "手段阻礙審議。她籲請小組委員
會盡快表決通過有關撥款建議。劉國勳議員表示支

持兩個社區重點項目，他和何啟明議員均表達與

梁議員類似的意見。  
 

21. 陳志全議員和朱凱廸議員不同意梁美芬

議員的意見，表示委員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
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並沒有以 "拉布 "手段阻礙審
議，而是以表決方式否決有關撥款建議。  
 
地區諮詢和意見調查  
 
22. 鄭松泰議員引述政府當局在 2018 年 6 月
29 日向小組委員會提供的補充資料文件 (立法會
PWSC277/17-18(01))，指出觀塘民政事務處曾在
2015 年 5 至 6 月就觀塘海濱音樂噴泉進行意見調
查。調查顯示，逾半受訪者支持於觀塘海濱花園加

設親水設施 (如嬉水噴泉、跳射噴泉 )。鄭議員關注
到，政府當局把部分表演噴泉的面積改作嬉水區是

否意味該社區重點項目並非以觀塘區議會所倡議

的 "由下而上 "(即由區議員經諮詢居民的意願再揀
選出項目 )模式推展。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611pwsc-27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611pwsc-277-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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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陳志全議員質疑，政府當局為何在有報道

披露上述意見調查前，一直採用部分區議員所進行

的意見調查，表示超過 85%的受訪者支持於觀塘海
濱興建音樂噴泉；並在傳媒作出有關報道後，才交

代觀塘民政事務處意見調查的結果 (即僅有逾半受
訪者支持於觀塘海濱花園加設親水設施 )，當中是否
涉及隱瞞。陳議員又要求政府當局公開該意見調查

的詳情及結果，並詢問政府當局曾否檢視部分區議

員所進行的意見調查的客觀性，以及會否就經修訂

設計的音樂噴泉，進行具代表性的意見調查。

楊岳橋議員亦詢問該意見調查的詳情，包括有關調

查是否涵蓋公眾人士對政府當局最近修訂音樂噴

泉設計的意見。 

 
24. 區諾軒議員同樣質疑，政府當局為何一直

沒有公布觀塘民政事務處所進行的意見調查，包括

在他就政府當局曾否進行任何有關觀塘海濱音樂

噴泉的公眾調查作出書面提問後，政府當局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向小組委員會提供的補充資料文
件 (立法會 PWSC245/17-18(01))亦沒有提及上述意
見調查。區議員和楊岳橋議員詢問，觀塘區議會主

席在上述報道前，是否知悉觀塘民政事務處的有關

意見調查。楊議員又問及，政府當局有否繞過有關

區議會，就每個社區重點項目 (如觀塘崇仁街升降機
塔工程 )自行進行意見調查。 

 
25. 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先生回應指，他是

透過傳媒報道知悉觀塘民政事務處的有關意見調

查。  
 

26. 民政事務局局長解釋，觀塘區議會以 "由下
而上 "的模式，由各區議員自行諮詢其選區居民的意
見 (當中包括部分區議員曾進行的意見調查 )，經收
集公眾人士對於社區重點項目的意見後向區議會

反映。觀塘區議會其後在 2013 年 11 月通過支持
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工程。為收集公眾人士對該項目

具體設計的意見，觀塘民政事務處曾在 2015 年 5 至
6 月進行意見調查。由於有關調查的結果只供內部
參考之用，因此當局沒有公開有關內容，當中並無

任何隱瞞。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 (3)稱工務部門一般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wsc20180611pwsc-245-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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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完成項目的初步設計後，諮詢相關區議會。

民政事務局局長指，政府部門一般均會就工程項目

的具體設計收集公眾人士的意見。  
 

27. 許智峯議員詢問，合共有多少名公眾人士

參與灣仔區議會就興建摩頓臺活動中心的建議所

舉行的諮詢會。  
 

28. 灣仔區議會主席吳錦津先生答稱，灣仔區

議會曾就興建摩頓臺活動中心的建議舉行兩次諮

詢會，第一次諮詢會約有 60 至 100 人出席，當中
90%的出席者支持建議，而第二次諮詢會則有約
60 至 70 人出席。  

 
就個別社區重點項目的意見  

 
458RO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觀塘區 )－觀塘海濱音樂
噴泉  

 
29. 范國威議員關注到，經修訂設計的觀塘

海濱音樂噴泉，其工程費用為何仍與原先設計一

樣，包括物料費及支付予噴泉專家的顧問費。

張超雄議員則問及，觀塘海濱音樂噴泉經修訂設計

後，與原先的設計及運作安排有何具體分別。  
 
30. 陳志全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可否進一步增

加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嬉水區的面積，以及有關設計

改動會否讓工程費用有所下降。他又認為，政府當

局在改動音樂噴泉的設計後，應更新討論文件

PWSC(2018-19)28 附件 1 附錄 4 內有關音樂噴泉在
晚間進行噴水表演的構思圖，而不應沿用舊有的

構思圖。  
 
31. 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 (3)表示，根據原本的
設計，觀塘海濱音樂噴泉表演噴泉的面積約為

400 平方米。經修訂設計後，該項目西面約 100 平
方米的表演噴泉改作嬉水區。由於項目所需的噴泉

噴嘴數目在修訂前後不變，而選用之物料亦大致相

若，故此噴泉之建造費及支付予噴泉專家的顧問費

用維持不變。嬉水區有兩個用途，於日間在有途人

走近其噴泉噴嘴時，會射出水柱，讓市民體驗親水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18-2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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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於晚間，嬉水區會作為噴泉表演的一部分。

因此討論文件 PWSC(2018-19)28 附件 1 附錄 4 所顯
示在晚間進行噴泉表演的構思圖與未改動設計前

相若。  
 

68RE 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灣仔區 )－興建摩頓臺活
動中心  

 
32. 區諾軒議員和鄺俊宇議員察悉，根據政府

當局提供的最新討論文件 PWSC(2018-19)28，由於
摩頓臺臨時遊樂場排球場現址會用作興建擬議活

動中心，政府當局正探討在附近的嘉寧徑花園興建

1 個新排球場。他們詢問，政府當局為何揀選有關
地點作新排球場、曾否就嘉寧徑花園選址諮詢灣仔

區議會；若否，諮詢時間表為何，以及在物色新排

球場選址時曾否考慮其他地點。  
 
33. 許智峯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在灣仔區議會

尚未確認新排球場的選址前，便要求小組委員會表

決支持興建活動中心是不尊重立法會及區議會。  
 

34. 民政事務局局長和灣仔區議會主席吳錦津

先生回應稱，政府當局一直有就摩頓臺臨時遊樂場

排球場搬遷的關注探討其他選址，並在最近初步認

為嘉寧徑花園為合適選址。在完成更詳細的排球場

設計後，政府當局會盡快就項目諮詢灣仔區議會。

若項目獲灣仔區議會支持，政府當局會進行公眾諮

詢。 

 

35. 范國威議員詢問，摩頓臺活動中心的地基

工程費用佔整項工程費用的比例，為何遠高於其他

類似政府建築物工程的相應比例。 

 

36. 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 (3)解釋，每個項目的
地基工程費用視乎有關工地的地質情況而定。就摩

頓臺活動中心而言，該中心僅樓高地面以上 4 層加
1 層地庫，由於以較少層數分擔地基費用，因此令
人覺得地基工程費用佔整項工程費用的比例會高

於其他樓層較高的政府建築物工程的相應比例。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18-28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pwsc/papers/p18-2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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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午 10 時正，主席離開會議室，由
副主席主持會議；主席於 10 時 02 分返回
會議室主持會議。 ] 

 
[在上午 10 時 03 分、 06 分及 11 分，主席
多次呼籲有意提問的委員盡快按動 "要求
發言 "的按鈕示意。在上午 10 時 16 分，主席
表示，他會讓正在輪候提問的委員，各提
問一次，然後便會結束 "提問時間 "。 ] 
 
[在上午 10 時 26 分，主席表示，按照已示
意會提問的委員清單，范國威議員是最後
一位提問的委員。在范議員提問後，"提問
時間 "便會結束。許智峯議員、譚文豪
議員、陳淑莊議員和張超雄議員提出規程
問題，要求主席容許其就項目提問/再次提
問。主席表示，他曾多次呼籲委員示意要
求提問，亦已宣布會結束 "提問時間 "。他
表示，委員若基於各種原因而未能在小組
委員會的會議上作出提問，他們可在其他
場合 (例如財委會會議 )提出問題。 ] 
 
[在上午 10 時 29 分，主席詢問委員，是否
同意將會議延長 15 分鐘，在席的委員表示
同意。主席指示延長會議時間 15 分鐘至
上午 10 時 45 分。 ] 

 
有關中止討論 PWSC(2018-19)28 號文件的議案  
 
37. 在上午 10 時 29 分，范國威議員開始就此
項目發言。他的發言隨即被其他委員的規程問題打

斷。在恢復發言後，范議員表示，根據《工務小組

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3 段動議一項中止討論
PWSC(2018-19)28 號文件的議案。  

 
38. 何啟明議員詢問，委員可否在會議延長的

時段內提出新的議案。  
 

39. 主席指出，范議員是就討論中的議程項目

於會議指定時間內開始發言，並在發言期間按照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3 條，提出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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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項議程文件的討論的議案。主席表示，小組委員

會現即處理范國威議員提出的議案。每位委員可就

議案發言一次，發言時間不得超過 3 分鐘。  
 
40. 主席請范國威議員就其所提出的中止待續

議案首先發言。  
 

41. 范國威議員表示，鑒於兩個社區重點項目

具爭議，政府當局不應在有關撥款建議剛於今年

6 月被小組委員會否決後，只就項目的設計稍作改
動，便把有關項目重新提交小組委員會審議。

范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大幅修改項目設計，並經相關

區議會商討後，才把撥款建議重新提交小組委員會

審議。  
 
42. 譚文豪議員和楊岳橋議員表達與范國威

議員類似的意見。 

 
43.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將於下次會議繼續

就范國威議員提出的議案進行辯論。會議於上午

10 時 44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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